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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丰顺县，广东省梅州市辖县，位于广东省东部、梅州市南端，

毗邻潮汕地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清乾隆三年（1738 年）

建置。2019 年，丰顺县辖 16 个镇、1 个国有农场，行政区域面

积 2710.22 平方千米。2019 年末，丰顺县户籍人口 734476 人，

常住人口 495440 人。有 50 万华侨遍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汕

梅高速公路、广梅汕铁路、梅汕铁路、大丰华高速公路贯穿境内。

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粟裕等著名将领曾在此留

下战斗足迹，八乡山是东江苏维埃政府和红十一军诞生地。

近三年丰顺县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18.68 119.2890 132.41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7.92 6.7326 7.56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21.63 31.536 2.0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6.56 2.9187 1.97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21.62 8.9930 5.85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广州海珠（丰顺）产业转移工业园位于丰顺县埔寨镇五里亭，

距县城约 5 公里，核心区 10 平方公里，首期起步区 5 平方公里。

园区（以下均指埔寨片区）是依托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原有的产

业基础，借助广州海珠区对口帮扶丰顺的平台共建的省级产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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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业园,并从 2014 年开始建设。2015 年 3 月经广东省经信委批

准纳入省级产业园管理，享受省产业园转移扶持政策。2016 年列

入省循环化改造试点园。2017 年 3 月经省政府同意，广东丰顺经

济开发区扩区至丰顺县埔寨镇。在 2015 年度全省产业园（集聚

地）建设管理考核评审中获优秀等级，获得 2017 年获得广东省

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示范区、2016-2019 年梅州市青年文明号

和“四星级广东省星级服务园区”等荣誉称号。

园区重点发展电声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绿色饲料、智能制

造。目前，园区成功引进广东讯源实业集团、深圳双十科技、万

洋等工业项目 49 多个工业项目。其中：已投产企业有汇威科技、

旺兴达光电、中燃天然气、华于科技、鼎新、双胞胎、大北农、

立讯饲料、英维营养、铭海车业蓝科尔等 15 家；在建企业有 22

家；已供地未开工项目有 7 个；新签约入园企业 5 家。整个园区

计划到 2025 年园区全面建成，将实现年产值 300 亿元，创税 12

亿元目标。

推进丰顺新区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是丰顺县委县政府落实

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的

重要抓手。

1.国家出台《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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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国务院出台了《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

划》，梅州成为广东唯一全域纳入原中央苏区县范围的地级市。

这给丰顺县发展带来了新的政策机遇。

2.国家出台《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

2014 年 3 月，国务院出台了《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

划》，梅州成为广东唯一全域纳入原中央苏区县范围的地级市。

这给丰顺县发展带来了新的政策机遇。

3.梅州市适时提出打造“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的战略构想

在“两大政策”、“三大抓手”和“广梅帮扶”等机遇支持

下，梅州市适时提出

打造“丰华兴梅产业集聚带”的战略构想。丰华兴梅产业集

聚带是利用兴宁、梅县、五华和丰顺人口多，土地面积大且接近

珠三角的优势，依托广州全面扶持，以丰顺、五华、兴宁等地的

工业园区为重点，规划建设的产业集聚带，将成为全市经济振兴

发展的强力引擎和重要支撑。

4.加快生态工业区建设是实现丰顺新区“一城两区”发展格

局的重要举措

生态工业园是丰顺“一城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顺县委

县政府紧密围绕“梅州南大门、潮汕后花园、温泉宜居城、生态

工业区”的发展定位，全力以赴建设丰顺新区，突出抓好温泉宜

居城、生态工业区、生态旅游区“一城两区”建设，进一步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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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明确产业发展方向，

大力发展生态适宜型产业，与潮汕地区实现错位发展。

以生态适宜型产业为主导，加快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是实

现丰顺县“一城两区”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

（三）项目情况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

目(项目代码:2112-441423-04-01-573399)，项目规模及内容为:

新建标准化厂房、新建园区综合配套区、新建园区员工宿舍及基

础设施项目、屋顶光伏电站工程、新建园区综合服务管中心、新

建园区 4 号地块综合配套区、新建园区标准厂房综合配套区、内

部横纵主干道、场地提升、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园区消防基础设

施项目、园区公共安全设施项目、园区 2 号地 001 地块平整土方

等。

在项目总投资不变的情况下，同意将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

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子项

目“新建标准化厂房项目”进行调整，由原来的“新建标准化厂

房，总规划面积约 150 亩，建筑面积约 225590 平方米，其中厂

房及试验楼 198104 平方米，宿舍 27332 平方米，门卫 155 平方

米，场地工程约 73500 平方米、招商引资及园区宣传推介、智能

广告牌建设项目、展示项目工程等。”调整为“新建标准化厂房，

总规划面积约 600 亩，建筑面积约 240000 平方米，其中厂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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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楼 212513 平方米，宿舍 27332 平方米，门卫 155 平方米，

场地工程约 113120 平方米、招商引资及园区宣传推介、智能广

告牌建设项目、展示项目工程等。”

其他事项不变，按原批复(丰发改函【2022]18 号)执行。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情况或实施依据

1.2021 年 12 月 08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丰顺县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

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丰发改投审[2021]34 号）；

2.2021 年 02 月 17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丰顺县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

础设施项目变更的复函》（丰发改函[2022]5 号）；

3.2022 年 8 月 10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复函》（丰发改函[2022]14 号）；

4.2022 年 12 月 6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复函》（丰发改函[2022]18 号）；

5.2024 年 9 月 5 号，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广

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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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报告调整的复函》（丰发改投审[2024]57 号），同意项目

实施。

（五）责任主体

1.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机构

详细信息如下表：

名称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1423007221893N

机构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埔寨镇塔下村4号地

负责人 王宁州

机构性质 事业机关单位

2.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3.本项目资产管理部门为：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资产权属性质为政府资产，具体归属责任主体为行政单

位。该项目资金投入后，对应资产形成的国有资产所产生的收益

按规定及时上缴地方财政。同时在债券存续期内不会使用该项目

资产进行抵押、质押等其他违规行为，严格按照国家、省和单位

内控制度进行管理。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1.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产业园区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关系到企业运营成本，直接影响产业区

位选择，因此基础设施的建设配套情况对工业基地健康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能够有效引导产业布局。园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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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依据基础设施围绕产业发展的思路，加大对产业发展的扶持力

度，促进产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而污水管网工程作为园区

重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切实解决产业发展较好的重点区域的基础

设施配套问题，它的建设将影响园区的生产建设排污能力及下游

居民生活环境的问题，是改善园区招商引资条件的重要举措。因

此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发挥城市的区位优势，以园区为重要载

体，带动产业发展，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从而促进城镇的经济

发展。

2.本项目建设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需要

丰顺县现有城镇化水平不高，城镇规模小，功能弱，小城镇

发展现状与实现农村城镇化发展目标要求存在明显差距。造成这

种现象的症结就是企业的分散布局导致区域经济聚集能力不足，

第三产业丧失了大量的发展空间。反过来，散、小、弱的小城镇

布局和城镇化严重滞后，又妨碍了经济集聚效能的发挥和经济效

益的提高。因此加快产业园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

节。

3.本项目建设是梅州市及丰顺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

的决定》及《促进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园区扩能增效工作方案》从

提升产业园区集聚集约发展水平，到完善产业园区配套服务功

能，再到健全产业园区投资建设运营机制；以园区经济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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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为粤东西北地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集聚发

展指明了前路。

梅州市及丰顺县工业的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时机，产业园的建

设与发展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正在由简单

的加工企业向集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转变，由单个企业向产业聚

集发展，产业园作为聚集产业项目，壮大产业集群、膨胀区域经

济、整合地方优势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产业布局、发展特

色产业的重要载体，其建设和发展壮大顺应了形势的发展要求。

本项目建设，对提高产业发展的集中度和集群化水平，促进集约

化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效益分析：

促使丰顺县的地方工业发展，并给进入广州海珠（丰顺）产

业转移工业园的企业妆造和提供优质条件，提供适宜的土地，为

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完备的基础设施。

通过引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把该集聚区建成扩大就业、

提升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拉动城镇化建设的产业园区，力

争在用三至四年时间实现园区产值大幅增长。

（三）社会效益分析：

广州海珠（丰顺）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建设除了经济效益外，

还能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集聚区提供 5000 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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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使县城增加 1.5 万至 2 万人口，从而拉动县城房地

产、商业的发展，推动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繁荣县城经

济文化。

2）可以安置农民工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通过引入农产品加工企业入园，稳定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

农民各种积极性，保障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拉动“农

业产业化”的良好发展。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计投资（1993）530 号《关于印发建设

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的通知》。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发布的《建

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二版）》；

2)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咨经（1998）11 号《关于印发经济

评估方法的通知》。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投资项目经济咨询

指南》；

3)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计办投资（2002）15 号国家计

委办公厅关于出版《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的通

知；

4)国家计委《关于工程建设其他项目划分暂行规定》、《关

于改进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划分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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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08）；

6)2018 年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

额、广东省园林建筑工程综合定额；

7)估算价采用丰顺县建筑经济信息2021年第 4期的信息价；

8)本报告所确定的技术方案和工程量；

9)项目承办单位提供的有关投资费用资料。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投资估算表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227,556.0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4,992.00

3 土地费 18,228.00

4 预备费 9,000.00

项目总投资 279,776.00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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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

目，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53,500.00 万元，对应各

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

方式

融资金额（万

元）

1
2022年8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期）
15年 3.21%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10,000.00

2
2023年8

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十一期）
20年 3.06%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20,000.00

3
2024年3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十六期）
20年 2.67%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5,000.00

4
2024年5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七期）
20年 2.62%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5,000.00

5
2024年6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十八期）
20年 2.56%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10,000.00

6
2024年10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七期）
20年 2.37%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3,500.00

合计 53,500.00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5 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0 万元：

其中 1 月拟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000.00 万元；2025 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9,000.00

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46,500.00 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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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财政性资金 59,77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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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投资

市场化

融资资金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已到位

金额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279,776.0

0

53,500.

00
0.00 0.00 0.00 0.00

59,776.0

0
0.00 0.00 0.00 1,000.00 53,500.00

165,500.0

0

2022 年 10,000.00
10,000.

00
10,000.00

2023 年 20,000.00
20,000.

00
20,000.00

2024 年 23,500.00
23,500.

00
23,500.00

2025 年 20,000.00 0.00 1,000.00 19,000.00

以后年

度

206,276.0

0
0.00

59,776.0

0

146,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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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1.2021 年 12 月 08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丰顺县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

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丰发改投审[2021]34 号）；

2.2021 年 02 月 17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丰顺县发展

和改革局关于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

础设施项目变更的复函》（丰发改函[2022]5 号）；

3.2022 年 8 月 10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复函》（丰发改函[2022]14 号）；

4.2022 年 12 月 6 日，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复函》（丰发改函[2022]18 号）；

5.2024 年 9 月 5 号，取得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关于广

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调整的复函》（丰发改投审[2024]57 号），同意项目

实施。

项目开工时间 2022 年 7 月、计划竣工时间 2028 年 12 月、

项目营运期 2028 年 3 月 31 日。

（四）债券资金用途

专项债券资金用于施工款监理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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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券资金用途

用途 专项债券金额（万元）

施工款 1,000.00

合计 1,000.0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根据中誉恒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二〇二二年一月编制的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中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出租

园区配套服务中心收入、出售新建园区综合配套区收入、广告收

入、出租综合配套区收入、出租标准化厂房收入。

（1）出租园区配套服务中心收入

项目总建成园区配套服务中心面积是 12120 平方米，每平方

米按 60 元出租。经营前五年按 50%-90%的出租率来计算出租收

入，第六年及以后年度出租率为 100%。

（2）出售新建园区综合配套区收入

项目总建成园区综合配套区面积是 243842 平方米，每平方

米按 6500 元出售，分十四年出售，每年出售 17417 平方米，平

方米出售价格每三年上浮 10%。

（3）广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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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计有 20000 块区域可供广告商使用，每块区域按 1 万

元一年计算，每三年上浮 10%。

（4）出租综合配套区收入

项目总建成综合配套区面积是 28751 平方米，每平方米按 35

元出租，每三年上浮 10%。经营前五年按 50%-90%的出租率来计

算出租收入，第六年及以后年度出租率为 100%。

（5）出租标准化厂区收入

项目建成标准化厂区共计 198104 平方米，每平方按 35 元一

个月收取，每三年上涨 10%。经营前五年按 50%-90%出租率来计

算出租收入，第六年及以后年度出租率为 100%。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出租配套服

务中心收入

出售综合配

套区收入
广告收入

出租综合配

套区收入

出租标准化

厂房收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363.60 11,321.05 16,666.67 503.14 3,466.82 32,321.28

第五年 523.58 11,321.05 20,000.00 724.53 4,992.22 37,561.38

第六年 610.85 11,321.05 20,000.00 845.28 5,824.26 38,601.44

第七年 698.11 12,453.16 22,000.00 1,062.64 7,321.92 43,535.83

第八年 785.38 12,453.16 22,000.00 1,195.47 8,237.16 44,671.17

第九年 872.64 12,453.16 22,000.00 1,328.30 9,152.40 45,806.50

第十年 872.64 13,698.47 24,200.00 1,461.13 10,067.65 50,299.89

第十一年 872.64 13,698.47 24,200.00 1,461.13 10,067.65 50,299.89

第十二年 872.64 13,698.47 24,200.00 1,461.13 10,067.65 50,299.89

第十三年 872.64 15,068.32 26,620.00 1,607.24 11,074.41 55,242.61

第十四年 872.64 15,068.32 26,620.00 1,607.24 11,074.41 55,2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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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出租配套服

务中心收入

出售综合配

套区收入
广告收入

出租综合配

套区收入

出租标准化

厂房收入
合计

第十五年 872.64 15,068.32 26,620.00 1,607.24 11,074.41 55,242.61

第十六年 872.64 16,575.15 29,282.00 1,767.96 12,181.85 60,679.60

第十七年 872.64 16,575.15 29,282.00 1,767.96 12,181.85 60,679.60

第十八年 872.64 29,282.00 1,767.96 12,181.85 44,104.45

第十九年 872.64 32,210.20 1,944.76 13,400.04 48,427.64

第二十年 872.64 32,210.20 1,944.76 13,400.04 48,427.64

合计 13,453.20 190,773.30 427,393.07 24,057.87 165,766.59 821,444.03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根据中誉恒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二〇二二年一月编制的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中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生产

成本和营业费用。

（1）生产成本

1.直接材料费

项目达产年消耗原料按项目办公、保洁等用品，每年 102 万

元计算。经营前五年按 50%-90%的消耗率来计算直接材料费，第

六年及以后年度消耗率为 100%。

2.水电费

电费：按节能计算项目达产年用电量约为 4,474.34 万 KWh，

按梅州市电价价目表（2012年7月1日起执行）的商业电价0.8475

元/KWh 计算，年电费为 3,792.00 万元。经营前五年按 50%-90%

的用电量率来计算电费，第六年及以后年度用电量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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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费：按节能计算项目达产年用水量约为 489.84 万 t，按《梅

州市发展改革局、梅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梅州城区自来

水价格等有关问题的征求意见公告》（2019 年 12 月），现行商

业用水 2.46 元/m³（含污水处理费、垃圾费等）计算，年水费为

1,205.00 万元。经营前五年按 50%-90%的用水率来计算水费，第

六年及以后年度用水率为 100%。

3.营业费用

营业费项目按正常年份每年 37 万元计算，经营前五年按

50%-90%的支出比例来计算营业费用费，第六年及以后年度支出

比例为 100%。

（2）直接工资及福利费

按人力资源配置计算：管理人员 6 人，岗亭 12 人，保安 8

人，工勤 4 人，保洁员 10 人，合计 40 人。人均年工资 4 万元；

达产年支出 160 万元。经营前五年分别按 50%-90%的支出比例来

计算直接工资及福利费，第六年及以后年度支出比例为 100%。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生产成本 直接工资及福利费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2,140.00 66.67 2,206.67

第五年 3,081.60 96.00 3,177.60

第六年 3,595.20 112.00 3,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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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生产成本 直接工资及福利费 合计

第七年 4,108.80 128.00 4,236.80

第八年 4,622.40 144.00 4,766.40

第九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一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二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三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四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五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六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七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八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十九年 5,136.00 160.00 5,296.00

第二十年 5,136.00 160.00 5,296.00

合计 79,180.00 2,466.67 81,646.67

3.项目损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

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739,797.36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一年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0.00 0.00

第三年 0.00 0.00 0.00

第四年 32,321.28 2,206.67 30,114.61

第五年 37,561.38 3,177.60 34,383.78

第六年 38,601.44 3,707.20 34,894.24

第七年 43,535.83 4,236.80 39,299.03

第八年 44,671.17 4,766.40 39,904.77

第九年 45,806.50 5,296.00 40,510.50

第十年 50,299.89 5,296.00 45,003.89



20

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十一年 50,299.89 5,296.00 45,003.89

第十二年 50,299.89 5,296.00 45,003.89

第十三年 55,242.61 5,296.00 49,946.61

第十四年 55,242.61 5,296.00 49,946.61

第十五年 55,242.61 5,296.00 49,946.61

第十六年 60,679.60 5,296.00 55,383.60

第十七年 60,679.60 5,296.00 55,383.60

第十八年 44,104.45 5,296.00 38,808.45

第十九年 48,427.64 5,296.00 43,131.64

第二十年 48,427.64 5,296.00 43,131.64

合计 821,444.03 81,646.67 739,797.36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

测算数据以及项目债券融资成本，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量

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平

衡。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净现金流

量运营收入 年度付本息 年度运营成本支出

第一年 0.00 6,743.25 0.00 -6,743.25 -6,743.25

第二年 0.00 6,743.25 0.00 -6,743.25 -13,486.50

第三年 0.00 6,743.25 0.00 -6,743.25 -20,229.75

第四年 32,321.28 6,743.25 2,206.67 23,371.36 3,141.61

第五年 37,561.38 6,743.25 3,177.60 27,640.53 30,782.14

第六年 38,601.44 6,743.25 3,707.20 28,150.99 58,933.13

第七年 43,535.83 6,743.25 4,236.80 32,555.78 91,488.91

第八年 44,671.17 6,743.25 4,766.40 33,161.52 124,650.43

第九年 45,806.50 6,743.25 5,296.00 33,767.25 158,4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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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年 50,299.89 6,743.25 5,296.00 38,260.64 196,678.32

第十一年 50,299.89 6,743.25 5,296.00 38,260.64 234,938.96

第十二年 50,299.89 6,743.25 5,296.00 38,260.64 273,199.60

第十三年 55,242.61 6,743.25 5,296.00 43,203.36 316,402.96

第十四年 55,242.61 6,743.25 5,296.00 43,203.36 359,606.32

第十五年 55,242.61 6,743.25 5,296.00 43,203.36 402,809.68

第十六年 60,679.60 6,743.25 5,296.00 48,640.35 451,450.03

第十七年 60,679.60 6,743.25 5,296.00 48,640.35 500,090.38

第十八年 44,104.45 6,743.25 5,296.00 32,065.20 532,155.58

第十九年 48,427.64 6,743.25 5,296.00 36,388.39 568,543.97

第二十年 48,427.64 253,113.25 5,296.00 -209,981.61 358,562.36

合计 821,444.03 381,235.00 81,646.67 358,562.36 358,562.36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

前需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

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

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3,500.00 26,370.00 79,870.00

第一年 6,743.25 6,743.25 0.00

第二年 6,743.25 6,743.25 0.00

第三年 6,743.25 6,743.25 0.00

第四年 6,743.25 6,743.25 30,114.61

第五年 6,743.25 6,743.25 34,383.78

第六年 6,743.25 6,743.25 34,894.24

第七年 6,743.25 6,743.25 39,299.03

第八年 6,743.25 6,743.25 39,904.77

第九年 6,743.25 6,743.25 40,510.50

第十年 6,743.25 6,743.25 45,003.89

第十一年 6,743.25 6,743.25 45,003.89



22

第十二年 6,743.25 6,743.25 45,003.89

第十三年 6,743.25 6,743.25 49,946.61

第十四年 6,743.25 6,743.25 49,946.61

第十五年 6,743.25 6,743.25 49,946.61

第十六年 6,743.25 6,743.25 55,383.60

第十七年 6,743.25 6,743.25 55,383.60

第十八年 6,743.25 6,743.25 38,808.45

第十九年 6,743.25 6,743.25 43,131.64

第二十年 166,500.00 6,743.25 173,243.25 43,131.64

合计 220,000.00 161,235.00 381,235.00 739,797.36

本息覆盖倍数 1.94

（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期项目收

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预

期项目收益情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9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3,500.00 26,370.00 79,870.00

第一年 6,743.25 6,743.25 0.00

第二年 6,743.25 6,743.25 0.00

第三年 6,743.25 6,743.25 0.00

第四年 6,743.25 6,743.25 27,103.15

第五年 6,743.25 6,743.25 30,945.40

第六年 6,743.25 6,743.25 31,404.82

第七年 6,743.25 6,743.25 35,369.13

第八年 6,743.25 6,743.25 35,914.29

第九年 6,743.25 6,743.25 36,459.45

第十年 6,743.25 6,743.25 40,503.50

第十一年 6,743.25 6,743.25 40,503.50

第十二年 6,743.25 6,743.25 40,5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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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年 6,743.25 6,743.25 44,951.95

第十四年 6,743.25 6,743.25 44,951.95

第十五年 6,743.25 6,743.25 44,951.95

第十六年 6,743.25 6,743.25 49,845.24

第十七年 6,743.25 6,743.25 49,845.24

第十八年 6,743.25 6,743.25 34,927.61

第十九年 6,743.25 6,743.25 38,818.48

第二十年 166,500.00 6,743.25 173,243.25 38,818.48

合计 220,000.00 161,235.00 381,235.00 665,817.63

本息覆盖倍数 1.75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8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53,500.00 26,370.00 79,870.00

第一年 6,743.25 6,743.25 0.00

第二年 6,743.25 6,743.25 0.00

第三年 6,743.25 6,743.25 0.00

第四年 6,743.25 6,743.25 24,091.69

第五年 6,743.25 6,743.25 27,507.02

第六年 6,743.25 6,743.25 27,915.39

第七年 6,743.25 6,743.25 31,439.22

第八年 6,743.25 6,743.25 31,923.82

第九年 6,743.25 6,743.25 32,408.40

第十年 6,743.25 6,743.25 36,003.11

第十一年 6,743.25 6,743.25 36,003.11

第十二年 6,743.25 6,743.25 36,003.11

第十三年 6,743.25 6,743.25 39,957.29

第十四年 6,743.25 6,743.25 39,957.29

第十五年 6,743.25 6,743.25 39,957.29

第十六年 6,743.25 6,743.25 44,306.88

第十七年 6,743.25 6,743.25 44,306.88

第十八年 6,743.25 6,743.25 31,046.76

第十九年 6,743.25 6,743.25 34,505.31

第二十年 166,500.00 6,743.25 173,243.25 34,505.31

合计 220,000.00 161,235.00 381,235.00 591,837.89

本息覆盖倍数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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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预计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

配套基础设施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

等于 1.55，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六、项目风险控制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标准化厂房（二期）及配套基础设施项

目，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53,500.00 万元，对应各

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

方式

融资金额（万

元）

1
2022年8

月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期）
15年 3.21%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10,000.00

2
2023年8

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十一期）
20年 3.06%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20,000.00

3
2024年3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十六期）
20年 2.67%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5,000.00

4
2024年5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七期）
20年 2.62%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5,000.00

5
2024年6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十八期）
20年 2.56%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10,000.00

6
2024年10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七期）
20年 2.37%

每半年支

付利息，到

期还本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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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融资时间

节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

方式

融资金额（万

元）

合计 53,500.00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5 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0 万元：

其中 1 月拟发行 2025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000.00 万元；2025 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19,000.00

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46,500.00 万元。

3.还本付息测算

本债券存续期计划发行期限为二十年，假设融资利率 4.05%，

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要求，项目

所在地按预算管理级次将此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

理。

项目还本付息测算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

额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10,000.00 10,000.00 3.21% 4,815.00 14,815.00

已融资 20,000.00 20,000.00 3.06% 9,486.00 29,486.00

已融资 5,000.00 5,000.00 2.67% 2,670.00 7,670.00

已融资 5,000.00 5,000.00 2.62% 2,620.00 7,620.00

已融资 10,000.00 10,000.00 2.56% 5,120.00 15,120.00

已融资 3,500.00 3,500.00 2.37% 1,659.00 5,159.00

第一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二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三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四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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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六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七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八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九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一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二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三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四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五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六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七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八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十九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6,743.25

第二十年 166,500.00 166,500.00 4.05% 6,743.25 173,243.25

合计 220,000.00 161,235.00 381,235.00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

主管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应实

行分账管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发

〔2018〕34 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

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及

财政资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

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用于专项债

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

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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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

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负责

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债

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赔凭证、

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

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债券资金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目收入实现后，

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将项目收益转至财

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

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的

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

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

同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丰顺县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信息披

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

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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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

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

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

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

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

目风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年

度预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确保债券还

本付息不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应当认真履行项

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目收益与

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行资产登记管

理。

广东丰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

一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

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

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责分析

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负责落实

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

算收入和专项收入。及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归属

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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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涉及多个主管部门或项目单位的，应结合上述内容明确

各主管部门、项目单位职责分工，并明确一个牵头项目单位、一

个牵头主管部门。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

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

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主要法

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交

通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件

不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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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停

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应

造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通，

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制，市容

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理

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理

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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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的

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核

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图；

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除，及

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通施工道

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条件。

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审

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及时

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的签证；

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进度、计量

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的对

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要

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相应的施

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组织新的协

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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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工

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工

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工

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立

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意

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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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设

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边

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吊

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安全

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防

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防火、

防滑等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

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

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

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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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金

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难而

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能出现

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项

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法规、

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未来国家

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密

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监

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项目

的抗风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

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

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

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



35

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

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

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

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

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1〕61 号）与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管好用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0〕24 号）规定：申报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应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

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推动提升债券

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过程。本项目单位已开展本项目的事

前绩效评估。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分类发

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息。财

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概况、项

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发行计划安

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披露项

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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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72 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户网

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不再向

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息披露文

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

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方

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行工作的重要

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的

通知》（财办库〔2019〕364 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

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

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 年 4 月 1 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

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

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

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http://www.chinabond.com.cn/）

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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